


[bookmark: _Toc189829871][bookmark: _Toc17986][bookmark: _Hlk167092299][bookmark: _Toc193357143]★★★★★ 考点11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14：50-15：55）
一、受案范围的概括规定
被诉行为是行政行为的，可诉；被诉行为不是行政行为的，不可诉。
[bookmark: _Hlk37834758]1．只有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才能提起行政诉讼。
[bookmark: _Hlk37834785]2．行政诉讼只审查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争议，不审查对行政行为合理性的争议。
3．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俗称红头文件）不能单独起诉，必须附带于行政行为一并起诉。
二、肯定列举的案件
[bookmark: _Hlk37837642][bookmark: _Hlk37837674]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行政确认；行政征收、征用及其补偿决定；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需要复议前置）；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协议；侵犯经营自主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行为；侵犯公平竞争权的案件；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行为；行政命令
[bookmark: _Hlk151909646][bookmark: _Hlk188088388]注意：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属于书证，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有异议的，可以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或者道路交通事故证明送达之日起3日内提出书面复核申请。
[bookmark: _Hlk8392780]（一）行政协议
[bookmark: _Hlk37845414]1．概念
行政协议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或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
2．种类
肯定列举：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矿业权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出让协议；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的租赁、买卖等协议；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协议（PPP协议/BOT协议）
否定列举：行政机关之间因公务协助等事由而订立的协议（内部行为）；行政机关与其工作人员订立的劳动人事协议（民事合同）
3．行政协议案件适格的原告
与行政协议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1）参与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活动的公平竞争权人。
（2）被征收征用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用益物权人、公房承租人。
（3）其他认为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人。
4．被告不得反诉
法院受理行政协议案件后，被告就该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提起反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相对人如果不履行，行政机关经过法定程序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管辖法院
约定管辖：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则。行政协议约定仲裁条款的，法院应当确认该条款无效，但是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
6．起诉期限
[bookmark: _Hlk74171175][bookmark: _Hlk151365246]（1）诉行政机关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原则上6个月）
[bookmark: _Hlk151909725]（2）诉行政机关除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之外的案件：参照民事法律规范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诉被告违约的，3年；原告要求法院判决撤销行政协议的，为1年或者90日）
（3）诉行政协议无效的，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原告随时可以向法院起诉。
7．可以调解
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可以依法进行调解。
8．审理原则
合法性审查+合约性审查。
9．举证责任的分配
（1）被告的举证责任。①具有法定职权。②履行法定程序。③履行相应法定职责。④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等行为的合法性。
（2）原告的举证责任。行政协议案件，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原告主张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对撤销、解除行政协议的事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
（3）对行政协议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则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10．判决类型
（1）诉行政机关违约的判决。
被告未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并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
被告无法履行或继续履行无实际意义的，判决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原告要求按照约定的违约金条款或定金条款予以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
被告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行政协议，原告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向法院起诉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法院应予支持。
（2）诉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判决。
为防止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被告作出变更、解除协议后，原告请求撤销该行为，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行为合法的，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补偿。
被告单方变更、解除协议违法，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以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被告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违法，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协议、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
（3）诉行政协议法律效力的判决。
行政协议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判决确认协议无效。
行政协议无效的原因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消除的，确认行政协议有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经过其他机关批准等程序后生效的行政协议，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未获得批准的，确认该协议未生效。
（4）诉行政协议订立或者终止的判决。
原告认为行政协议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而请求撤销，经查实的，判决撤销该协议。
原告请求解除行政协议，法院认为符合约定或法定解除情形且不损害他益的，判决解除该协议。
[bookmark: _Hlk37837750]三、否定列举的案件
（一）行为不具有行政性的案件
1．公务员的个人行为：法律后果由公务员个人承担。
2．行政机关实施的民事活动：属于民事争议，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
3．国家行为
4．刑事司法行为
[bookmark: _Hlk37838091]5．法律等规定的仲裁行为：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决定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二）行为不具备处分性的案件
1．公务员在履行公务过程中殴打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行政相对人就其人身伤害损失可以申请国家赔偿获得救济。
2．协助法院执行行为：行政机关依照法院生效裁判作出的执行行为，本质上属于履行生效裁判的行为，并非行政机关自身依职权主动作出的行为，不属于可诉的行为。
3．行政调解：当事人如对调解结果不服，不能对其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就原有的民事纠纷提起民事诉讼。
[bookmark: _Hlk8393990]4．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向相对人采取建议、鼓励、劝告、倡议等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方式，引导相对人自愿配合而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行为。
5．重复处理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诉，对原有生效的行政行为作出的在内容上没有任何改变的二次决定。
6．过程性行为：又称之为“阶段性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为最终作出具有权利义务安排的行政行为而进行的中间性的、准备性的、过程性的、阶段性的行为。（原则不可诉，如果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事实上的影响可诉）
7．信访办理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承办、协调处理、监督检查、指导信访事项等行为。
（三）行为不具备特定性的案件
行政规范性文件，学理上被称为“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行为的对立概念。
注意：判断一个行为的性质是行政行为，还是行政规范性文件，不能看该行为的名字和外在表现形式，而是看该行为的内容和实质，即是否具有处分性、特定性，是否能够反复适用。
（四）行为不具备外部性的案件
1．针对内部组织的行为：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层级监督行为；行政机关之间的公务协助行为。
2．针对内部公务员的行为：对人事关系的处理，如对公务员的奖惩、任免。
[bookmark: _Toc189829875][bookmark: _Toc28315]但是，若内部行为外化的，则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所谓内部行为外化是指内部行为的效力不再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而是对外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产生了实际影响。
[bookmark: _Toc193357144]★★★ 考点12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16：05-16：46）
[bookmark: _Hlk37845308]一、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概念、判断与类型
（一）概念与判断标准
行政规范性文件，学理称为“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运用行政职权，针对不特定对象制定的，可以反复适用的行政管理文件。（不特定性+反复性）
（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类型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类型主要有：
（1）行政立法：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不可以附带审查）。
（2）国务院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不可以附带审查）。
（3）国务院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附带审查）。
（二）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范围
1.国务院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2.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3.地方人民政府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行政规章与红头文件的区别：
①名称不同（规章：规定、办法；红头文件：会议纪要、通知、操作指南、指示），即规章的名称一般为“规定”或“办法”，而红头文件的名字则较为多元，可以称为“会议纪要”“通告”“裁量基准”“规范”“操作指南”“通知”等。
②制定主体不同（地方政府规章：省级政府、设区的市政府；红头文件：各级政府或其工作部门），即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主体要么是省级政府，要么是设区的市政府；而地方政府的工作部门不能制定规章，其只能制定红头文件。此外，县政府、区政府、乡镇政府发布的文件也只能是红头文件，不能制定规章。
③制定程序不同（规章：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发布、施行、备案；红头文件：政府会议），即行政规章的制定程序需要经历“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发布、施行、备案”这些步骤，程序比较繁琐，而红头文件的制定程序本应该参照规章制定程序执行的，但是实践中一般是由政府召开几次会议制定，程序较为简便。
二、行政诉讼附带审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构成要件、审查程序与审查标准、审查结论
	[bookmark: _Hlk79317161]提起诉讼的条件
	①诉的对象：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规章（不含）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红头文件）
②诉的方式：附带提起审查，不得单独起诉
③诉的时间：应当是一审开庭审理前提出；有正当理由的，在法庭调查中提出

	听取意见
	①审查中发现规范性文件可能不合法的，法院应当听取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的意见
②制定机关申请出庭陈述意见的，法院应当准许
③行政机关未陈述意见或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不能阻止法院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法院处理
	【若规范性文件合法的】
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合法的，应当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若规范性文件违法的】
①经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法院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
②作出生效裁判的法院在裁判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应当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并可以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上一级行政机关（不是上级从政机关）、监察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备案机关
③规范性文件由多个部门联合制定的，法院可以向该规范性文件的主办机关或者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发送司法建议
【备注：对司法建议的处理】
①接收司法建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司法建议之日起60日内予以书面答复
②情况紧急的，法院可以建议制定机关或其上一级行政机关立即停止执行该规范性文件

	备案
	①法院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应当在裁判生效后报送上一级法院进行备案
②涉及国务院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司法建议还应当层报最高法院备案
③涉及省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司法建议还应当层报高级法院备案


[bookmark: _Toc193357145]★★★★★ 考点13  行政诉讼的当事人（16：46-18：13）
一、行政诉讼中的原告
[bookmark: _Hlk8405635][bookmark: _Hlk37839534]（一）原告的概念与判断标准
1．原告的概念
行政诉讼原告是指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认为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侵犯其合法权益，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原告的类型
①行政相对人：行政行为直接针对的对象。
②行政相关人：并非行政行为直接针对的对象但其权利义务会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人。
3．原告的判断标准
行政诉讼原告的判断标准是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所谓有利害关系是指行政行为作出后会增加（+）或者减损（-）起诉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二）利害关系的肯定列举
1．相邻关系：行政行为侵害当事人基于相邻关系的采光、通风、通行、排水等权益的，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享有原告资格。
2．人身侵权关系：要求行政机关追究加害人责任的，受害人有利害关系，可以当原告。
3．公平竞争权关系：行政行为违反公平竞争程序作出的行为，公平竞争权受侵害的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可以当原告。
4．行政程序中追加为第三人的关系：在行政复议等行政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第三人享有原告资格。
5．信赖利益关系：撤销或变更行政行为涉及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该当事人可以作为原告起诉。
6．自益型投诉举报关系
[bookmark: _Hlk79438215][bookmark: _Hlk11219314]（1）自益型投诉举报人，有原告资格。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未作出处理的，投诉人有原告资格，即自益型投诉人有原告资格。
（2）公益型投诉举报人，没有原告资格。为维护公共利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未作出处理的，投诉举报人没有原告资格，即公益型投诉举报人没有原告资格。
（3）职业打假人投诉举报的，没有原告资格。（食品药品案件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三）利害关系的否定列举
行政诉讼中没有利害关系的类型主要有：
[bookmark: _Hlk82787653]1．近亲属关系：行政机关针对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的近亲属不具有原告资格起诉该行政行为。（没有减损近亲属权益）
2．债权债务关系：行政机关针对债务人实施的行政行为，债权人没有原告资格起诉该行政行为。
注意：如果行政机关针对债务人作出的行政行为会直接减损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债权人可以起诉。实践中经常发生的情形就是：行政机关以经销商出售的商品产品质量有问题作出罚款决定的，该商品制造商有原告资格。
[bookmark: _Hlk37839567]（四）其他案件中原告资格的确认
1. 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2. 公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案件：近亲属可以依该公民口头或者书面委托以该公民的名义提起诉讼
3. 非营利法人案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法人的负责人、出资人、设立人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4. 涉及社区类案件：业主委员会对于涉及业主共有利益的行政行为，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业主委员会不起诉的，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或占总户数过半数的业主可以提起诉讼
5. 合伙企业案件：有字号的，应当以核准登记的字号为原告；无字号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原告（可以推选代表人）
6. 个体工商户案件：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原告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无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原告
（五）行政公益诉讼
	[bookmark: _Hlk79317376]适用领域
	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

	适用条件
	①在上述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
②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
③人民检察院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诉前程序不能少）
【备注】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书之日起2个月内依法履行职责，并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
出现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继续扩大等紧急情形的，行政机关应当在15日内书面回复
④经人民检察院督促行政机关仍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起诉期限
	[bookmark: _Hlk137805435]与一般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相同，为6个月

	管辖法院
	[bookmark: _Hlk175159890]基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由被诉行政机关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对诉中履职的处理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纠正违法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而使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
①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
②人民检察院变更诉讼请求，请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违法

	上诉
	人民检察院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出庭
	法院审理第二审案件，由提起公益诉讼的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派员参加


[bookmark: _Hlk37839944]二、行政诉讼中的被告
（一）被告的判断标准
行政诉讼被告的判断标准是看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组织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组织以自己的名义盖章作出行政行为的，该组织就是被告。
[bookmark: _Hlk8642325][bookmark: _Hlk37840670]（二）申请复议后起诉案件被告的确认
1．复议维持案件被告的确认及相关知识
（1）复议维持的情形有七种：
[bookmark: _Hlk188088790]①复议机关未改变原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的。
③复议机关以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成立为由驳回复议的（实体驳回：复议机关已对原行政行为合法性作出评判）。
④改变原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但未改变原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的。
⑤改变原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依据但未改变原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的。
⑥行政复议决定以原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为由作出确认违法的（即原行为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结果安排没有被否定）。
⑦行政复议决定既有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一部分内容，又有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另外一部分内容或不予受理申请内容的。
（2）复议维持案件的被告：原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维持共同告）。
若原告只起诉原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的，法院应当先通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不同意追加的，法院应当将另一机关列为共同被告。
（3）复议维持的管辖法院：
①级别管辖：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机关确定级别管辖（就低不就高）。
②地域管辖：原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和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均可管辖。
（4）复议维持案件的起诉期限：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
（5）复议维持案件的一审对象有两个：
①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②复议决定的合法性。
（6）复议维持案件一审举证责任的分配：
①原机关和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合法性共同承担举证责任，可以由其中一个机关实施举证行为。
②复议机关对复议决定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7）复议维持案件的裁判方式：
①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
②法院判决撤销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可以判决原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③原行政行为合法、复议决定违法的，法院可以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或确认复议决定违法，同时判决驳回原告针对原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
④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
总结：解题思路：复议维持案件，两个被告，审两个行为，举证两个行为，判两个行为。
2．复议改变案件被告的确认及相关知识
（1）复议改变的情形有三种：
①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例外：原行政行为被部分维持部分改变的，属于复议维持）。
②复议机关确认原行政行为无效。
③复议机关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
注意：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视为复议维持。（仅仅否定原行为的程序，没有否定原行为的实体，属于复议维持）。
（2）复议改变案件的被告：复议机关是被告（复议改变单独告）。
（3）复议改变案件的管辖法院：
①级别管辖：以复议机关确定级别管辖。
②地域管辖：原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和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均可管辖。
（4）复议改变案件的起诉期限：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
（5）复议改变案件的一审对象：复议决定的合法性。
（6）复议改变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复议机关对复议决定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7）复议改变的裁判方式：
①若复议决定合法的，则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②若复议决定改变原行政行为错误且原行政行为违法的，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可以一并责令复议机关重新作出复议决定（原行政行为虽然违法，但不能撤销，因为不是一审的审理对象）。
③若复议决定改变原行政行为错误且原行政行为合法的，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同时判决恢复原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按新法：复议改变的，复议机关是被告，原机关可以作为第三人）。
总结：解题思路：复议改变案件，一个被告，审一个行为，举证一个行为，判一个行为。
3．复议不作为案件被告的确认及相关知识
（1）复议不作为的情形有三种：
①不接收复议申请书、不受理复议申请。
②拒绝作出复议决定、不按时作出复议决定。
③复议机关以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为由驳回复议申请的（程序驳回：复议机关未对原行政行为合法性作出评判）。
注意：若复议机关未说明具体理由驳回申请人复议申请的，属于复议维持；若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程序驳回），属于复议不作为；若以复议请求不成立驳回的（实体驳回），属于复议维持。
（2）复议不作为案件的被告：原告对谁不服，谁就是被告（复议不作为选择告）。即复议不作为的案件，只能选择告：（不能同时告）
①不服原行政行为的，诉原机关。
②不服复议不作为的，诉复议机关。
注意：复议不作为的案件，原告要么选择诉原机关，要么选择诉复议机关。即复议不作为的案件，仅能选择告，不能同时告。
复议前置案件+复议不作为的，仅能诉复议机关。
（3）复议不作为案件的管辖法院：
①诉原行为的，原机关的身份定级别管辖，由原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
②诉复议不作为的，复议机关的身份定级别管辖，由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
（4）复议不作为案件的起诉期限
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bookmark: _Hlk37840273]（三）其他案件被告资格的确认
	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
确定原则
	“谁行为，谁被告”：在不经行政复议直接起诉的情况下，一般应以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为被告

	经上级批准作出
行政行为的案件
	【诉讼】谁署名，谁被告
【复议】谁有实质的拍板权，谁为被申请人
【记忆规则】诉讼看名义，复议看职权

	多个机关案件
	多个行政机关共同作出一个行政行为，为共同被告
【备注：告漏了咋处理】共同作出一个行政行为，为共同被告，原告只诉了其中部分被告的，法院应当先通知原告追加为共同被告；原告拒绝的，遗漏的其他被告列为被告型第三人（但行政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除外）
【备注：告错了咋处理】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法院应当先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

	派出机构案件
	①有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派出机构是被告②无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派出部门为被告（派出所驱逐出境的，公安局是被告）

	内设机构/
新组建机构案件
	①无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设立机关为被告（例如区政府设立的工程改造指挥部）
②有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内设机构或新组建机构为被告（例如原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等）

	委托行政的案件
	谁委托，谁被告

	原主体被撤销或
职权改变的案件
	①有继受职权主体的，继受职权的主体为被告
②无继受职权主体的，以其所属的政府为被告
③实行垂直领导的，以垂直领导的上一级行政机关为被告

	行政强制拆除案件
	[bookmark: _Hlk175160244]①【有文书，告文书】具有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的，以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如果是区政府设立的工程改造指挥部作出强制拆除决定的，区政府是被告）
②【没文书，告行为】没有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的，以具体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如果是区政府设立的工程改造指挥部实施强制拆除的，区政府是被告）
③【无人认领的，告房屋征收部门】没有行政强制拆除决定书又无法明确拆除主体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

	政府信息公开案件
	县级政府指定具体机构负责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工作，对该指定机构以自己名义所作的信息公开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该指定机构为被告


三、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
与被诉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未起诉或同案件处理结果具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应当通知】同一个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一部分利害关系人起诉的，应当通知另外一部分没有起诉的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为了避免违反一事不再理）
【可以通知】同一类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行政相对人，一部分行政相对人起诉的，可以通知另外一部分没有起诉的行政相对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四、共同诉讼中的当事人
	[bookmark: _Hlk79317811][bookmark: _Hlk37843480]共同
诉讼
类型
	【普通共同诉讼】
因同类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普通共同诉讼
【必要共同诉讼/必须共同诉讼】
因同一行政行为发生争议，法院必须合并审理的诉讼，为必要共同诉讼

	法院
追加
当事人的处理
	①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法院应当依法通知其参加
②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
③既不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应追加为第三人，其不参加诉讼，不能阻碍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诉讼
代表人
	①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指10人以上）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
②当事人推选不出的，可以由法院在起诉的当事人中指定代表人
③可以推选代表人的数量：2～5人（同民诉）
④代表人可以委托1～2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五、诉讼代理人（了解）
（一）诉讼代理人的人员范围、委托数量和委托方式
1．诉讼代理人的人员范围
（1）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2）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
（3）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2．诉讼代理人的委托数量
[bookmark: OLE_LINK1]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1～2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3．诉讼代理人的委托方式
原则：当事人、法定代理人需要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书面委托。
例外：公民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口头委托近亲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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